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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6 年 6月份第 5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6月28日（星期三）上午8時30分

地點：本局205會議室

主席：許局長立民 記錄：崔耀鐸

出席人員：

黃清高 張美美

易君強 王幼玲

謝宜穎 (高銓成代) 蕭舒云

廖秋芬 葉俊郎

鐘雅惠 王惠宜 (莊美琪代)

林淑娥 (許育紋代) 翁淑卿 (劉靜燕代)

吳美珠 尤詒君

童富泉 (簡馨月代) 陳淑娟

黃瑞雯 林靜莉

魏英珠 邱慶雄

蔡雅芬 黃婉貞

黃淑敏 蔡妙娟

陳怡如 李恩琪

林巧翊 謝麗華 (廖于慧代)

吳嘉玲 陳佩斌

鄭佑漢

壹、頒獎

人事室：頒發老人自費安養中心馬主任玉貞服務獎章及退休紀念

金戒指。

貳、報告事項

一、本局 106 年 6月份第 4次局務會議紀錄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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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紀錄確認。

二、工作報告

(一)老人福利科：「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專案申請租用公有非公用不

動產審查辦法」、「長期照顧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

法」自 106 年 6月 3 日施行，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請老福科洽詢衛福部細部作業規定辦法，俾準備

申請計畫資料。

(二)秘書室：有關臺北市議會第 1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市長及局長

承諾議員事項本局權管案件辦理進度，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本局向衛生福利部申請「發展失能身心障礙者日間

照顧服務資源」計畫遲未核定，請身障科於 7月中

研議替代方案。

2.請張副局長協助督導企劃科與婦幼科研議本市公

辦都更回饋樓層供社福使用之作業流程及使用機

制草案，於 7月底完成並提報市長室會議。

3.請企劃科函請捷運局，評估捷運聯開宅適度開放部

分事業使用及減免租金事宜，以活化閒置場地。

三、市長室列管案件進度報告

(一)本週(1060621-1060627)新增案件：

編

號
案號

列管

日期
案由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裁指示

1 6323 1060626
社區整合照顧（石頭湯）繼續實施 4個

月後再提出執行情形報告。
1061024 老福科 請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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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 週內(1060510)到期案件：

編

號
案號

列管

日期
案由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裁指示

1 6153 1060525

海光公園高架橋下休憩區設置老人活

動空間。（士林 1060208/富光里/許振

通里長）

1060624 老福科 請賡續辦理。

2 6201 1060531

第 1939 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

(193904)：

本市老人照護計畫，並非興建大型老

人安養中心，而應透過在地化的社區

照護系統妥善予以照護，僅臥病在床

之長者才送至機構；因此，除卻北市

聯醫之居家醫療照顧計畫，仍須實驗

不同的照顧模式來因應長者需求，石

頭湯計畫即應運而生，請社會局整理

至 6月底的第 1次期中成果至市長室

會議報告，俾尋求最適合本市的老人

照護系統。

1060623 老福科 請提報除管。

3 6178 1060601
成立專案小組就老人福利施政亮點政

策整合行銷，進行宣導，列管 1個月。
1060701 老福科 請提報除管。

4 6203 1060602

20170531 大安仕紳座談

請社會局及民政局共同研議並清查除

區民活動中心以外的空間，以供長者

活動使用，列管 1個月。

1060702 老福科 請賡續辦理。

5 6197 1060531

第 1939 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

(193903)：

本府至 106 年底將擴充老人共餐據點

達近 300 處，再計日間照護中心已達一

定規模，應先暫緩擴增共餐據點，更重

要的是讓老人走出家門並提升各據點

之服務品質，請社會局、衛生局、民政

局及教育局共同研商，增加各據點之附

加價值，以期發揮最大功能。

1060706 老福科 請賡續辦理。

6 6219 1060602

延平南路 258 巷 1 號旁路口人行道上

臺電變電箱遷移案，1 個月內定案。

（中正 1060208/愛國里/周里長德

潤）

1060702 社工科

請台電公司評估周圍

公有設施用地，移置

南門里高架變電箱之

可行性。

7 6151 1060512

第 78 次處長會議列管事項（處

106051206）：

場館處蔡處長反映若干場館志工配置

有明顯不足之情形與後續排班之規

劃，請丁顧問協助督導並另案列管

1060607

世大運

管理運

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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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號

列管

日期
案由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裁指示

【20170526】

以電子郵件申請展延 7天至 6月 7日

8 6222 1060602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本里

固定里民活動場所一案，請雙首長協

調，以市民方便、使用者付費及遵循

管理辦法（損害賠償）為原則開放使

用，列管 1 個月。（中正 1060211/建

國里/許里長瀞尹） 

1060702

家庭暴

力暨性

侵害防

治中心

場地以彈性使用為原

則，盡量引導里長使

用老福中心 2樓場地

辦理活動。

(三)本局擬提報、已提報除管案件：

編

號
案號

列管

日期
案由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裁指示

1 6177 1060531

本席於 105 年市政座談會建議利用市有

閒置土地(首都客運雙溪站停車場)興建

多功能長照大樓案，希市府協調一單位

做先期規劃。(列管 1個月)

市府回應事項：首都客運雙溪站停車場

興建多功能長照大樓先期規劃作業，請

社會局主政，工務局配合辦理。

1060630 企劃科 已提報除管。

四、局長歷次指示事項進度列管

列管案號 案由 最新裁指示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

裁示

1 1060524-2

進入學校輔導體系之學生常

肇因於家庭中的特殊狀況，

為加強社會安全網各網絡的

橫向聯繫，各機關應強化連

結，請社工科思考如何突破

教育系統，讓校園內無法有

效輔導個案進入社會安全網

跨單位合作及協助。

請社工科將通報轉介個案量落

差之情形提報 7月 4日專家會議

討論。

1060628 社工科
□除管

■續管

2 1060524-3

社會安全網進行至今，對於

各區資源網絡連結頗有成

效，下一階段請社工科針對

個案研討成效訂定短期及中

期的 KPI 值，進一步量化社

安網效益。

請賡續辦理。 1060628 社工科
□除管

■續管

3 1050601-2

本局社會工作的發展及規

範，尤其是各項服務之專業

水準要求、訓練系統、工作

指南與業務督導等，仍需有

完整的規劃，請本於全局社

本案解除列管。 1060628 社工科
■除管

□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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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號 案由 最新裁指示
限辦

日期

承辦

單位

局長

裁示

會工作發展之主管與幕僚角

色，於本年底(105 年)前完成

架構規劃。(半年管)

4 1040701-1

每月最後 1 週彙整各單位夜

間、假日期間聯繫處理案件

的疑義或意見反應。(月管)

請夜假值班人員落實溝通及處

理情形之回報，以減少服務網絡

單位間之誤解。

1060628
家防

中心

□除管

■續管

五、本局 12 社福中心及遊民收容中心 106 年 6 月、7 月重點工作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有關北投社福社安網列管之性侵出監加害人，請家

防中心協助向警政及衛政系統確認目前處遇情

形。另有關性侵高再犯者變成遊民之追蹤列管，請

社工科與家防中心討論如何合作。

參、討論事項(本週無)

肆、臨時動議

一、黃副局長：世大運近期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如下，請各志工組長

預控時間配合：

(一)為利場館資訊系統流暢使用及因應資訊系統備援工作，由各

局處於每場館準備 3 台筆記型電腦。

(二)7 月開始各場館將陸續召開幹部會議，請各志工組長於會議中

向場館總經理確認場館實習日期(8月 7日至11日場館實習)。

(三)場館實習任務：1、志工報到、接待及分組。2、志工激勵活

動辦理。3、志工配備發放。

(四)7 月 10、15、及 17 日辦理志工組長講習。

(五)6 場館於 7 月 21 日進行全系統測試賽，本局負責桃園跆拳道

館及新莊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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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助科：緣兒童慈善基金會提供弱勢兒童長期資助活動，相關

服務資訊供各科室參考使用。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伍、主席指示

散會：上午 11 時 05 分。


